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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工总〔2022〕2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，省级产业工会，各有关单位工会：

《广东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办法》已经省总工会党

组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商省财政厅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广东省总工会

2022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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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认真做好关心关爱劳模工作，加强和规范广东省

省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及省部级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（以下简

称补助资金）的发放管理，提高补助资金使用效益，参照《中华

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全国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总工办发〔2020〕16号）、《广东省全国劳模专

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粤工办〔2021〕34号）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补助资金是指省财政安排给省总工会

的年度劳模专项经费，用于解决省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及省部

级老劳模生活困难和开展相关关心关爱活动的专项资金。补助资

金按不同类别原则上每年发放一次。

第三条 广东省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是指由省委、省政府

表彰的省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及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准享受省

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待遇的人员（以下简称省劳模）。省部

级老劳模是指在1980年及以前受表彰的省部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

作者（以下简称老劳模）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包括：生活困难补助、特殊困难

帮扶、医疗困难补助、春节慰问、疗休养和健康体检补助、重要

节日和纪念日走访慰问、荣誉津贴，以及经省财厅批准的其他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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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。撤销荣誉称号、移居国（境）外、去向不明且失去联系的劳

模不纳入补助资金使用范围。

第五条 补助资金按照专项管理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实行逐

级申报、分级负责、“一卡化”发放。坚持“先调查、后补助”

的做法，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询访、收集资料、数据比对等形式，

及时在劳模管理平台更新、完善劳模档案，建立健全劳模生活状

况调查长效机制。

第二章 发放对象及资金用途

第六条 生活困难补助金的发放对象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的老劳模：

（一）月平均收入低于各市总工会核定的在职劳模月补助标

准线的；

（二）月养老金低于各市总工会核定的退休劳模月补助标准

线的；

（三）农民劳模男年满60周岁、女年满55周岁且无固定收入

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为发放对象：在就业年龄内，

有劳动能力但不主动就业或者经就业服务机构介绍无正当理由

拒绝就业的；安排子女自费出国（境）留学的；子女进入高收费

私立学校的；劳模及其配偶名下自有住房超过2套的；其他不能

列为发放对象的情形。



— 4 —

第七条 医疗帮扶补助金发放对象是因老劳模本人或家属

（配偶、父母、未成年子女）患重大疾病或年度累计个人负担的

医疗费用达到劳模大病起付线，即本地大病医保起付线的50%（本

地大病医保起付线为各地市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0%），

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等报销和城乡医疗救助后个人医疗费

用负担仍然较重的。

第八条 特殊困难帮扶金的发放对象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的省劳模和老劳模：

（一）因遭受意外灾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。

（二）因劳模本人或劳模家属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）经有关

部门认定存在劳动功能障碍或生活自理障碍，需要护理帮扶的，

包括：

1.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的一至四级伤残；

2.残联认定的一、二、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，一、二级肢体

残疾，一级视力残疾；

3.医保部门认定的长期护理保险重度失能；

4.民政部门认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丧失；

5.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伤残；

6.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护理依赖鉴定。

（三）因劳模家属存在如下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：

1.劳模配偶、由劳模独立赡养的父母因失业无固定收入、月

均收入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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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劳模成年子女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须由

劳模监护抚养的。

（四）劳模去世当年或次年可根据困难情况发放一次性特殊

困难帮扶金。

第九条 春节慰问金的发放对象是所有健在并保持荣誉称

号的省劳模。在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隆重庆祝或纪念的“五一”

国际劳动奖、建党节、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，应当开展劳

模走访慰问，走访慰问经费标准由省总工会届时根据省有关部署

要求研究确定，从补助资金中列支，但走访慰问的交通费等工作

经费不得从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第十条 疗休养补助金用于省总工会组织的劳模疗休养活

动中省劳模的疗休养活动经费补贴。

第十一条 健康体检补助金用于各级工会组织省劳模就地

进行的身体健康检查费用（劳模所在单位组织年度健康体检的除

外）。

第十二条 荣誉津贴的发放对象是2000年度及以前受表彰

并健在且保持荣誉称号的全国和省部级劳模（含享受待遇者）。

第三章 补助标准

第十三条 生活困难补助金的补助标准每年核定发放一次。

劳模生活困难月补助标准线，由各市总工会参考所在地社会

平均工资水平、所在地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平均水平制定。月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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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为劳模月平均收入低于月补助标准线的差额部分。

在职劳模生活困难补助原则上不超过2年（24个月），超过2

年仍然存在生活困难的，经所在地市级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核

实并集体研究后可为其发放。

农民劳模男年满60周岁、女年满55周岁且无固定收入或者丧

失劳动能力的，补助标准为每月800元。

已故劳模帮扶时间截止到去世当月。

第十四条 月平均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（一般以上一年度

为计算单位）劳模的全部收入总和除以月数。

全部收入包括：

（一）工资（指应发工资）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及其他劳动

收入；

（二）离退休费或者养老金及领取的其他社会保险金；

（三）从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获得的基本生活费或者一次性

收入；

（四）出租或者出售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；

（五）法定赡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或者抚养

费；

（六）接受的馈赠或者继承收入；

（七）其他应当计入的收入。

劳模补助、荣誉津贴、劳保津贴、慰问金等不计入收入。

第十五条 特殊困难和医疗帮扶金的补助标准由各地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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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综合考虑需要帮扶的劳模人数，并根

据致困原因、困难程度、家庭人口等因素，确定发放标准。年度

最高补助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，特殊情况的，由各地级以上市

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经集体研究后上报，省总工会审核确定后

可酌情增加。

（一）劳模本人补助

1.因劳模患重大疾病的，确诊该种疾病符合中国保险行业协

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

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规定的重大疾病（见附件）范围的，经基本

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等报销和城乡医疗救助会个人医疗费用负担

仍然较重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，补助标准不超过个人承担部分。

2.因劳模个人年度累计自付医疗费用达到劳模大病起付线，

即本地大病医保起付线的50%（本地大病医保起付线为各地市城

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0%），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等

报销和城乡医疗救助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，补助

标准不超过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扣除劳模大病起付线后的部分。

3.因劳模存在劳动功能障碍或生活自理障碍的，应提供有关

部门鉴定材料，补助标准不超过12个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。对于

不便于提供上述鉴定材料的70周岁（含）以上的老劳模，经本地

工会入户调查，书面证明确实存在困难的，可以参照6个月本地

最低工资标准给予适当帮扶。对于因病住院存在生活自理障碍

的，聘请护工护理的，可以依据住院期间聘请护工的护理费用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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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给予适当帮扶，补助标准不超过护理费用的80%、个人医疗帮

扶总额的20%。

4.对于无法提供医疗票据，但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劳模，由

基层工会出具书面说明，由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

经集体研究后，可给予适当帮扶，补助标准不超过12个月本地最

低工资标准。

5.劳模去世当年或次年可根据困难情况发放一次性特殊困

难帮扶金，劳模家属可视困难情况给予适当补助。

（二）劳模家属（配偶、父母、未成年子女）补助

1.劳模家属患重大疾病或年度累计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达

到本地大病医保起付线的50%（本地大病医保起付线为各地市城

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0%），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等

报销和城乡医疗救助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，帮扶上限

为劳模本人补助标准的90%。

2.劳模家属存在第二章第七条第（二）和第（三）点的，可

以参照6个月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适当帮扶。

3.对于无法提供医疗票据，但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劳模家

属，由基层工会出具书面说明，由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、省级产

业工会经集体研究后，可给予适当帮扶，补助标准不超过6个月

本地最低工资标准。

4.劳模家庭遭遇意外灾害或重大变故造成生活困难的，经有

关部门出具财产损失证明，予以不超过3万元、损失额度内的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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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。受灾当年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，按照损

失额度的100%予以帮扶；1至1.5倍（含）的，按照70%予以帮扶；

1.5至2倍（含）的，按照50%予以帮扶；超过2倍的，原则上给予

慰问金（不超过省劳模春节慰问金标准），不按照损失额度进行

帮扶。

（三）发生上述困难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造成严重

困难，可视情况给予慰问金（不超过省劳模春节慰问金标准）：

家庭人均收入（即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数）超过当地职工平

均工资2倍；在就业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但不主动就业或者经就

业服务机构介绍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；安排子女自费出国(境)

留学的；子女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的；劳模及其配偶名下自有住

房超过2套的；其他不宜帮扶的情形。

第十六条 春节慰问、重要节日和纪念日走访慰问、疗休养

费用每年由省总工会统一核定。

第十七条 荣誉津贴的发放标准为全国劳模每人每月300

元，省劳模每人每月200元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人社部

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授予（包括1994年底前各部委单独

授予）的部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，参照省劳模荣誉津贴标准

执行，在职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原资金供应渠道负责发放，农民、

退休、下岗劳模的荣誉津贴由同级财政解决（以社保归属地为

准）。

第十八条 健康体检费用补助标准为每人不超过1500元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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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数额由各市总工会和产业根据当地医疗价格和体检项目的实

际情况确定。

第四章 申报与发放

第十九条 发放补助资金须履行申报审核程序。具体程序

为：

（一）劳模向基层工会或者乡镇、街道工会提出书面申请，

实事求是地反映本人和家庭经济状况、家庭困难状况及原因，并

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、瘫痪

等劳模，可由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或其所在单位工会等代为办理。

（二）基层工会或者乡镇、街道工会进行入户调查或者向相

关机构核实情况，对符合申报条件、拟进行补助的人员在所在单

位、村或社区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基层工会或者乡镇、街道工会出具意见并附相关证明

材料、公示文件、公示结果、公示场景照片等向上一级工会申报。

经逐级审核后，各地市、产业工会及有关单位于每年10月31日前

将各类资金拟补助情况汇总后报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。

第二十条 申请生活困难补助金、医疗和特殊困难帮扶金的

劳模，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本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证明、医保票

据、病情诊断证明、子女就学证明、突发事件（如事故或者灾情）

报告等。证明材料逐级审核上报，由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、省级

产业工会长期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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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审核各地级以上市总工

会、省级产业工会上报的各类资金拟补助情况后，制定补助资金

具体分配方案，报省总工会党组审定。

第二十二条 省总工会财务部按照分配方案和用款进度办

理资金拨付事宜。

第二十三条 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根据省总

工会下达的资金额度，明确补助因素，制定具体的资金发放方案，

建立绩效评价办法，经主席办公会研究审定，并严格按财务管理

制度履行审批程序，财务银行卡（存折）结算方式，将补助资金

直接汇入劳模个人银行账户，并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网络等方式告

知劳模本人，同时应当告知有关管理单位。

第二十四条 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应当将补

助资金使用情况于当年12月底前在省劳模管理平台填报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五条 各级工会的劳模管理、财务、经费审查等部门

应当密切配合，各负其责。劳模管理部门负责补助资金的核定、

分配、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；财务部门负责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、

财务监督和会计核算；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省总工会经费

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计监督。

第二十六条 各级工会要建立健全补助资金发放和管理的

监督机制。定期对补助资金的发放管理进行监督检查，采取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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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访、电话询访等形式，每年抽取一定比例进行核查，对发现的

问题应当及时上报并立即纠正。对检查或巡视巡察发现的未按要

求发放管理补助资金的有关单位予以通报批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劳模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必须严格遵守

本办法，任何单位及个人严禁截留、挪用、冒领补助资金，杜绝

随意扩大发放范围、擅自提高补助标准。对在补助资金发放管理

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、渎职、弄虚作假、以权谋私违法违规行为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总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广东省老劳模生

活困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粤财行〔2014〕308）号、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全国和省劳动模范荣誉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粤

工总〔2002〕33）号文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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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
（2020 年修订版）》规定的 31 种重大疾病

序号 病种 序号 病种

1 恶性肿瘤--重度 17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

2 较重急性心肌梗死 18 严重脑损伤

3 严重脑中风后遗症 19 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

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

——重大器官须异体移植手术

20 严重Ⅲ度烧伤

5 冠状动脉搭桥术（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） 21 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

6 严重慢性肾衰竭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

7 多个肢体缺失 23 语言能力丧失

8 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

9 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 25 主动脉手术

10 严重慢性肝衰竭 26 严重慢性呼吸衰竭

11 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

—永久性的功能障碍

27 严重克罗恩病

12 深度昏迷 28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

13 双耳失聪 29 恶性肿瘤--轻度

14 双目失明 30 较轻急性心肌梗死

15 瘫痪 31 轻度脑中风后遗症

16 心脏瓣膜手术

说明：具体疾病定义等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

定义使用规范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，本办法保障病种将根据该使用规范适时作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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